开锁从业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
的九类情况
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委托开锁人不能证明对闭锁物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，在通知民警到场的情况下放弃开锁请求的；
（二）拒绝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或提供伪造证件的；
（三）紧急情况现场存在疑点，且申请人拒绝邀请物业（社区）管理人员或居（村）民委员会人员到场的；
（四）锁具开启后，申请人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；
（五）请求开启的锁具或锁具周边有撬压等破坏痕迹，或委托开启的车辆发动机号、车架号有挫改痕迹的；
（六）一人请求开多把锁或一人多次要求开锁的；
（七）将保险柜移离至原存放地以外地点开启的；
（八）胁迫开锁从业人员开锁的；
（九）存在其它可疑情况的。
